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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徽工业大学委员会组织部文件 
党组〔2018〕14号 

 
关于印发《安徽工业大学出国（境） 
党员教育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经校领导同意，现将《安徽工业大学出国（境）党员教育管

理暂行办法》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安徽工业大学党员出国（境）请假审批表 

      2.安徽工业大学党员出国（境）保留党籍审批表 

3.安徽工业大学党员出国（境）停止党籍审批表   

4.安徽工业大学出国（境）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党籍） 

审批表 

5.安徽工业大学出国（境）预备党员恢复预备期审批表 

 

 

                  中共安徽工业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2018 年 9月 19日 



 

安徽工业大学出国（境）党员教育管理暂行办法 
 

为切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规范我校出国（境）党员组织关

系管理，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

系管理工作的通知》（组通字〔2015〕33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关

于做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党员规范管理和组织处置的通知》（中组

发〔2016〕30 号）及《安徽工业大学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实施细则》

（党组〔2016〕28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暂行

办法。 

一、党员出国（境）3个月以上 6个月以下的，须由本人向所

在党支部提交《安徽工业大学党员出国（境）请假审批表》（附件

1），由基层党委（党总支）审批。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

应按规定办理保留党籍手续。按期回国（境）的，应及时办理销

假手续。 

二、党员出国（境）6个月及以上的，须办理保留（停止）党

籍的手续。保留党籍的期限以其在国（境）外学习、工作等所需

时间为准，最多不超过 5 年。如出国（境）超过 5年，或出国（境）

定居的，应办理停止党籍的手续。 

三、党员出国（境）办理保留（停止）党籍手续，须由本人

向所在党支部提出申请，填写《安徽工业大学党员出国（境）保

留党籍审批表》（附件 2）或《安徽工业大学党员出国（境）停止

党籍审批表》（附件 3），并递交有关境外邀请信或入学通知书、本

人的护照（通行证）及有效签证等材料的复印件，经所在党支部



 

审查，基层党委（党总支）审批后，报党委组织部备案。党员领

导干部出国（境），除了由所在基层党委（党总支）办理保留（停

止）党籍的手续外，还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党组织审批。 

四、办理保留党籍的党员，在回国（境）之前，党员组织关

系原则上保留在原党支部。如原党支部因支部调整被撤并的，由

基层党委（党总支）重新落实党支部，由该支部对其进行管理。 

五、已经批准保留党籍的出国（境）党员，在等待签证或其

他原因尚未出国（境）期间，仍按规定向所在党组织交纳党费，

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对无正当理由，不交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

活的党员，党组织要批评教育；经教育仍不改正的，应按照党章

和有关规定处理。 

六、党员出国（境）前，所在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做好出国（境）

前的教育和思想工作。要教育他们热爱祖国，关心祖国的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

得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不得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要

尊重所在国家（地区）的习俗，不得触犯其法律、法令。 

七、基层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要保持对出国（境）党员的

联系，对保留党籍的党员，应通过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每半

年至少联系一次，了解其政治思想和学习生活等方面情况并建档

做好记录；对停止党籍的党员，原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应继续与

其保持联系。 

八、办理保留党籍的党员，如有特殊情况需延续的，应由本

人提前向所在党支部提出延长保留党籍期限的申请（累计保留党



 

籍期限不超过 5年），经所在党支部审查，基层党委（党总支）审

批后，报党委组织部备案，方可延长保留党籍的期限。 

九、办理保留党籍的党员出国（境）期间暂不交纳党费，回

国（境）后，经审查恢复组织生活的，按规定补交出国（境）期

间的党费。办理停止党籍的党员停止党籍期间不交纳党费，回国

（境）后，根据本人意愿和实际情况按上级有关规定处理。 

十、办理保留党籍的正式党员回国（境）后，须由本人向所

在党支部提出申请，填写《安徽工业大学出国（境）党员恢复组

织生活（党籍）审批表》（附件 4），经党支部审查、基层党委（党

总支）审批后，报党委组织部备案，直接恢复组织生活（党籍）。

经审查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应当劝退出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 

十一、预备党员出国（境）6个月以内且办理请假手续的，出

国（境）后须保持与所在党支部的联系，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

回国（境）后本人须如实书面汇报在外期间的思想政治表现和工

作学习情况，符合党员条件的，可以办理按期转正手续。  

十二、预备党员出国（境）6个月及以上且办理保留党籍手续

的，从保留党籍之日起暂停预备期。回国（境）后，须由本人向

所在党支部书面申请恢复预备期，填写《安徽工业大学出国（境）

预备党员恢复预备期审批表》（附件 5），经党支部审查、基层党委

（党总支）审批后，报党委组织部备案，可恢复其预备期，自党

员向党组织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经过一年时间的考察，符合党

员条件的，可按照党章规定办理转正手续，其转正时间从支部大

会讨论通过转正之日算起。 



 

十三、党员出国（境）未办理请假、保留（停止）党籍手续，

超过 6 个月（自出国、出境之日起算）的；办理请假、保留党籍

手续，无正当理由逾期 6 个月以上没有按规定办理保留党籍或延

续保留党籍期限的；回国（入境）6 个月以上，无正当理由，不向

党组织提出恢复组织生活或恢复预备期申请的；出国（境）保留

党籍的党员连续 6 个月不与党组织联系的，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

和基层党委（党总支）批准，报党委组织部备案，作自行脱党或

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处理。出国（境）定居的预备党员，按程序办

理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手续。 

十四、对加入外国国籍的，对理想信念缺失、政治立场动摇、

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出国（境）党员，基层党组织应作出出党处理；

如出现失联党员情况，应及时报党委组织部备案并按规定予以组

织处置。 

十五、本暂行办法适用对象为组织关系在我校的所有党员（含

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本暂行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自印

发之日起执行，原《关于留学人员党员保留组织关系和恢复组织

生活的若干规定》（党组〔2007〕43 号）同时废止。本暂行办法中

若有与上级规定不一致之处，按上级党组织的规定办理。 

 

 

 

 

安徽工业大学办公室                 2018年 9月 26日印发 
 


